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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关于印发〈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佛科院教〔2022〕2 号）的规定，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实施原则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尊重学生专业兴趣、志向，发挥学生个性、特长，引导学生

理性选择，以学生志愿与专业培养目标匹配为原则，兼顾专业培养规模、学术要求以及专

业教学条件等因素进行择优选拔。

二、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其他学院领导、系主任为组

员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领导小组，负责学院转专业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罗月红

副组长：管丽珺

组 员：刘小勇、李晓春、梁燕云、张慧清、刘洪文

秘 书：张雯、林银凤

三、考核工作小组

在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各专业考核工作小组，负责

考核选拔工作。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一）法学专业考核工作小组

组 长：张慧清

副组长：梁燕云

成 员：李伯安、李莺、教师代表

秘 书：林银凤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考核工作小组

组 长：刘洪文

副组长：黄炤羿

成 员：管丽珺、余慧珍、教师代表

秘 书：刘兰丰

四、专业接收基本条件

（一）法学专业接收条件

1.具有我校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学生。



2.热爱转入专业，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

3.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表现良好。

4.高考分数不低于当年法学专业学生入学时的最低录取分数，上学期学习成绩本专业

内排名前 20%者不受此项限制。

5.本科学习阶段无学校、学院处分记录。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接收条件

1.具有我校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学生。

2.思想政治素质好，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表现良好。

3.热爱转入专业，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

4.本科学习阶段无学校、学院处分记录。

五、考核办法

（一）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主要采用“学科笔试+面试”。若申请转入本专业学生人数少于或等于当年接

收计划数时，直接进行面试考核，不再进行笔试。

（二）成绩评定

1.综合成绩=学科笔试×60%+面试×40%（学科笔试和面试满分均为 100 分），按综合成

绩高低排名择优录取，但综合成绩低于 75 分的，不予录取。若只采用面试考核，则综合成

绩按面试成绩计算。

2.学科笔试题目由各专业负责，考试内容为专业基本素质能力考察，不设考试书籍和

范围。按照笔试成绩从高至低，以当年接收计划数的 1：1.2 的比例确定面试名单。若参加

笔试学生数少于接收计划数的 1.2 倍，则全部进入面试。

3.面试由各专业考核工作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面试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具

体评分项目如下：

评价

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思想

品德

遵纪守法，无违纪行为。提供转出学院德育证明，由辅导员或班主任

证明、学院盖章。
20 分

学习

成绩

对考生既往成绩、获奖情况、科研情况、社会实践等情况的考查。提

供在校成绩证明，由教务员审核，学院盖章。
20 分

专业

基础

对转入专业的是否了解：专业培养目标、主要课程等，是否具备一定

的专业基础。
25 分

综合

素养
语言表达、逻辑思维、综合分析能力等。 30 分

突出 学生提供与转入专业学科具有关联性的以下成果，在同等条件下予以 5分



成果 优先考虑：

署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CSSCI 或北大

核心）公开发表论文；

学生作为发明人或设计人取得专利授权通知书（包括发明、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三类），但通过专利转让成为专利权人的除外。

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当年发布的全国普通高

校大学生竞赛榜单为准）获得二等奖以上，省级排名第一者，国家级排名

前三者。

六、特别说明

（一）创培转专业指学校开展各类联合班、国际班、创新班等创新人才培养，通过选

拔择优录取，学生转入新专业学习。此类转专业按照学校转专业规定流程办理；

（二）其他转专业指学生因其他特殊情况提出申请，通过审核，转入新专业学习。此

类转专业不受接收计划指标限制。

（三）每年专业接收计划数及对应接收条件以学校教务处统一发布的通知为准。

七、本实施细则由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负责解释。

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

2022 年 2月 22 日


